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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初级会计职称《经济法基础》精讲班

第五单元 会计法律责任

【考点 1】违反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行为的法律责任（★）

违法行为 法律责任

（1）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2）私设会计账簿

（3）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

证不符合规定

（4）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账簿或者登记会计

账簿不符合规定

（5）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

（6）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依据不

一致

（7）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账本位币

（8）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

（9）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或者拒绝

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

（10）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会计法》规定

（1）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

（2）对单位并处 3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3）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可以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4）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5）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会计人员有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

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例题·多选题】某企业将出售废料的收入 1万元不纳入企业统一的会计核算，而另设会计账簿进行核算，

以解决行政管理部门的福利问题。则该企业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 ）。

A.通报批评

B.责令其限期改正

C.对该企业并处 3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D.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答案：BCD

解析：不依法设置会计账薄等会计违法行为的：

（1）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2）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3）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4）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5）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考点 2】“伪造变造、隐匿、故意销毁”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违法行为 法律责任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

报告

（1）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

以通报

（2）可以对单位并处 5000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3）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以处 3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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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中的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

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

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

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1）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不构成犯罪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3）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有关单位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例题·多选题】根据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属于违法行为的有（ ）。（2018 年）

A.指使会计人员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B.变造会计账簿

C.隐匿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

D.拒绝接收金额记载错误的原始凭证

答案：ABC

解析：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行为包括：

（1）违反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行为；

（2）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选项 B）；

（3）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选项 C）；

（4）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

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选项 A）；

（5）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

【例题·单选题】根据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对于变造、伪造会计凭证，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2018

年）

A.对单位罚款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B.对个人罚款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C.对单位罚款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D.对个人罚款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答案：B

解析：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

政部门予以通报，可以对单位并处 5000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 3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考点 3】打击、报复行为及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解聘

或者开除等方式实行打击报复：

1.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领导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

打击报复，情节恶劣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3.对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应当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务、级别。

【例题·多选题】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的，除对单位负责人依法进行处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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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遭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还应采取补救措施。下列各项中，属于补救措施的有（ ）。

A.恢复名誉 B.恢复原有职务

C.恢复原有级别 D.警告

答案：ABC

解析：选项 ABC：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应当恢复其名誉

和原有职务、级别。选项 A：警告属于行政处分，而不属于补救措施。


